
关于新进一般教学科研人员聘期考核的细则（试行） 

为深化人事人才机制改革，探索“长聘教职”制，拟对 2014年 6月后新进

一般教学科研人员采用“3+2”聘期考核。 

新进一般教学科研人员是指新进入我校承担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高及以下专

业技术职务人员。对新进一般教学科研人员，由学校人事处统一根据本细则对其

实行“3+2”聘期考核，即在入校后第 35个月进行首聘考核，第 59个月进行第

二次考核，两次考核如有不合格，都将不再续聘。 

考核指标同时包括以下各项内容： 

1.教学 

课堂教学评价，同行（含院校领导和校教学视导员）评教须在“良”及以上，

且每年度学生评教分数均在 4.0及以上。聘期内未发生三级及以上教学事故。 

2.科研 

（1）成果 

新进教学科研人员在入校前 3年需发表 2篇及以上 C类（或 1篇 B类及以上）

论文，后 2年发表 2篇及以上 C类（或 1篇 B类及以上）论文。每本个人专著可

折算 1篇 B类论文，主编教材可折算 1篇 C类论文。 

在分类指导原则下，工科和艺体类新进教学科研人员存在以下折算方式： 

工科发表论文数量要求不变，5 年内至少需在 C类发表论文 1篇以上，其他

所刊论文的刊物范围可以扩大至 D类论文。在每个聘期考核中，如获得发明专利

授权，最多可以折算 1篇 D类论文。 

艺体类发表论文数量要求不变，所刊论文的刊物范围可以扩大至我校经过审

订的艺术与体育类专业期刊。在每个聘期考核中，如在省部级及以上的政府或专

业协会或国际上入选参展、表演的作品，在省部级及以上的专业协会或国际上举

办的作品展或汇演中展出、表演，作为第一负责人指导学生在政府或全国性专业

协会或国际上组织的比赛竞赛中获得奖励（含教师本人获奖），最多可以折算 1

篇 C类论文。 

（2）项目 

5年内须主持 1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者获得 1次省部级及以上教学

成果奖或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三者）。 



工科、艺体类须主持 1项上海市教委项目或其他委办局项目，或者获得 1 次

上海市教委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三者），或获得横向经费

10万元及以上（工科 30万及以上）。 

如在聘期内发表 A类论文，或获得国家级项目，或以第一责任人获得省部级

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可以申请免予科研考核。 

3.参加专业发展培训 

5年内需根据我校《上海师范大学中青年教师队伍质量提升工程》中关于青

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一”工程所列条目，完成其中 2 项（需含学生工作），

并需参加教委、我校组织的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及专业发展培训。 

鼓励新进教师加入科研团队，每次考核须由团队负责人，或 3名本校本学科

教授签署鉴定意见。 

期刊、项目的级别以校社科处、科技处认定为准。个别学院对新进教学科研

人员考核如有特殊要求，需报人事处备案。 

新进一般教学科研人员年度考核由学院负责，聘期考核由人事处负责。聘期

考核以年度考核合格为前提，如在年度考核中未能通过学院考核，视同学校聘期

考核不合格。其他涉及考核事宜如与本细则不一致，以本细则为准。 

本细则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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